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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对于哪些情况下可以解除
或终止劳动合同 ， 《劳动合同
法 》 已经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
定。” 叶奔贤 （化名） 说， 他依
据公司制定的工资与效益挂钩制
度， 在签署年度销售目标时自加
压力、 自设指标， 并承诺若完不
成任务就自动离职。 岂料， 他当
年果真没有完成任务， 公司于是
通知他终止劳动合同。

尽管公司是按照双方约定办
事， 但叶奔贤认为这样做不符合
法律规定。 当他要求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时， 公司
称其系自动离职不予赔偿。 公司
的理由是双方经协商一致签署了
年度销售目标、 约定了薪资及工
作内容， 此系对劳动合同内容的
双方合意， 其未达到预期业绩选
择离职是真实意思表示。

法院认为， 员工的销售业绩
达不到预期目标时， 公司应对其
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
不能胜任工作的， 公司方可依据
相关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现
公司直接以叶奔贤的销售业绩未
达标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确属违
法， 故于7月28日终审判决公司
应依法向叶奔贤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

员工自定销售目标
因未达标遭遇解聘

2017年11月12日， 叶奔贤进
入公司工作。 2020年11月13日 ，
双方签订了即日起至2023年11月
13日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担
任销售业务员职务。 2021年1月
19日， 叶奔贤与公司签订销售目
标责任书， 承诺其自愿选择当年
的业绩目标为2700万元， 完成率
低于30%则自动离职。

2021年年底考核时， 叶奔贤

实际完成的年度销售业绩为264
万元。 2022年3月17日 ， 公司向
叶奔贤出具通知书， 上载： “您
2021年考核业绩未能完成销售目
标承诺， 且销售业绩完成率低于
业绩目标的30%， 该情形触发了
‘您将在业绩未达到目标30%时
则自动离职’ 的许诺， 现公司根
据这一约定通知您自2022年3月
17日起， 公司终止与您的劳动合
同。 请于2022年3月20日以前办
理好工作交接及其他离职手续。”

叶奔贤很不情愿地办理完交
接、 离职手续后， 向劳动争议仲
裁机构递交申请， 请求裁决公司
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 未提前30日通知解除劳动合
同的一个月工资及被拖欠的业务
提成等费用。

经审理， 仲裁裁决公司支付
叶奔贤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2万元 、 相应期间的提成 6060
元、 工资差额5500元， 驳回其他
仲裁请求。 公司不服该裁决， 向
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否认解聘员工
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诉称， 仲裁机构认定其
直接以销售业绩未达到目标30%
为由解聘叶奔贤属于错误。 事实
上 ， 公司并非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 ， 叶奔贤的情形属于主动离
职。

公司称， 叶奔贤于2020年11
月19日提出薪资调整申请， 申请
内容为从2021年开始销售业绩从
原来的 1800万元调整为 2700万
元 ； 相应的底薪从原来的每月
6000元调整为每月9000元。 2021
年1月19日， 其与公司签订销售
目标责任书。 由此， 双方经协商
一致变更了薪资及工作内容， 该

情形应属于双方协商一致变更了
劳动合同内容。

由于变更薪资及工作内容是
叶奔贤本人的自愿选择， 对未达
到预期业绩目标所产生的离职后
果是叶奔贤本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 所以， 不是公司对其的工作
安排或强制性要求。 在这种情况
下， 公司认为， 叶奔贤的薪资调
整申请及销售目标责任所载内
容， 应视为双方共同订立了附条
件解除的劳动合同。

在解除劳动关系一事上， 公
司称其在确认叶奔贤未完成业绩
目标时， 并未立即通知叶奔贤解
除劳动合同， 更无单方面解除劳
动合同的意图。 公司是在叶奔贤
于2022年3月3日通过微信发出同
意主动离职后， 才于同年3月17
日向叶奔贤送达并经其本人签字
确认的通知书。 在通知书上， 公
司也是用了 “终止 ” 二字而非
“单方解除”， 叶奔贤也在当日进
行了工作交接。 该通知书只是确
认双方劳动合同已经终止的一个
说明性文件， 并非公司单方面解
除劳动合同的通知。

据此， 公司认为， 在叶奔贤
未完成其作出的业绩目标承诺、
劳动合同所附解除条件现已成就
的情况下， 应当视为叶奔贤主动
离职而非被公司解聘。

叶奔贤辩称， 其没有主动离
职， 是公司以其销售业绩未达标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故不同意公
司的诉讼请求。 尽管公司送达的
通知书载明是终止劳动合同， 但
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看，
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终
止的情形。 鉴于本案不属于法律
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的情形， 也不属于终止劳动合
同的情形， 还不属于协商一致的
情形， 公司应当承担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的法律责任。

员工业绩确实欠佳
直接解聘仍属违法

一审法院庭审中 ， 公司诉
称， 仲裁机构适用法律错误， 理
由是本案不属于 《劳动合同法》
第48条规定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情
形。 公司认为， 其与叶奔贤之间
的劳动关系系因所附条件已成就
而解除， 并非公司单方解除。 退
一步说， 该种情形亦属于 《劳动
合同法》 第36条规定的协商一致
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在公司合
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 不应
承担赔偿责任。

依据法庭查明的事实， 公司
虽称叶奔贤系因未达到销售业绩
目标依据承诺自动离职， 但其从
未向公司作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
意思表示， 故公司的该项主张，
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 叶奔贤虽在
销售目标责任书作出过离职承
诺， 但在其销售业绩达不到预期
目标时， 公司应对其进行培训或
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
作的， 公司方可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 现公司直接以
其销售业绩未达到目标30%为由
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 ， 属于违
法， 应当向叶奔贤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据此， 一审法院依照 《劳动
合同法》 第2条第1款、 第30条第
1款、 第48条、 第87条之规定判
决公司支付叶奔贤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12万元 、 业务提成
6060元、 工资差额6980元。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后提交了销售提成规则等证
据， 旨在说明员工可以根据自身

情况自愿选择适合其自身的薪资
待遇 。 叶奔贤对该证据予以认
可， 同时提供录音光盘等证据，
证明解除劳动合同当日， 其与公
司老板蒲某谈话。 谈话中， 蒲某
说 “最多也是给付经济补偿金
N+1”。

叶奔贤认为， 蒲某说的话可
以证明公司深知法律规定的协商
一致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最多就是 “N+1”， 也由此证明
公司并非没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的意思表示， 因为如果公司合法
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无需支付
任何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的。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为公司的解除行为是否构成
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法》 对于
劳动合同的解除及终止的情形作
出了明确规定。 本案中， 公司主
张叶奔贤因未达到销售业绩目标
自动离职， 但叶奔贤从未向公司
作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
示 ， 故对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
纳。 公司又表示双方系协商一致
解除劳动合同， 但是公司提供的
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主张， 故对该
项主张亦不予采纳。

叶奔贤虽在销售业绩目标责
任书上签字， 但在叶奔贤的销售
业绩达不到预期目标时， 公司应
对叶奔贤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工作
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公司
方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 现公司直接以叶奔贤销售
业绩未达到目标30%为由解除双
方的劳动合同， 确属违法， 应当
依法向叶奔贤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

综上所述， 公司的上诉请求
不能成立， 应予驳回。 一审判决
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
应予维持 。 据此 ， 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编辑同志：
我在公司从事洗车工工

作 。 今年夏季 ， 老板虽在车
间安装了电风扇 ， 但由于热
浪不时从外面灌进来 ， 所以
洗车间还是很热 ， 电风扇吹
出来的也都是热风 。 几位洗
车工要求发高温津贴时 ， 老
板说 ， 已经采取了防暑降温
举措 ， 大家又不是露天太阳
底下洗车 ， 所以没有高温津
贴。

请问 ： 这种说法对吗 ？
另外 ， 如果在洗车过程中中
暑， 能否享受工伤待遇？

读者： 小孟

小孟读者：
老板的说法不符合法律

规定。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 》 第十七条规定 ： “劳动
者从事高温作业的 ， 依法享
受岗位津贴 。 用人单位安排
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
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
度降低到33℃以下的 ， 应当
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 并
纳入工资总额 。 高温津贴标
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
时调整。” 就是说， 无论是露
天作业还是室内工作 ， 只要
符合高温津贴发放条件的 ，
用人单位就得发 。 因此 ， 如
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
施 将 工 作 场 所 温 度 降 低 到
33℃以下的话 ， 就应当向劳
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 而且这
个33℃以下是个硬指标 ， 不
管用人单位是否采用了防暑
降温举措 ， 只要室内温度未
降到33℃以下 ， 就要发放高
温津贴 。 如果用人单位不发
高温费 ， 又无法举证证明已
经 将 工 作 场 所 温 度 降 低 到
33℃以下 ， 则要承担不利后
果 。 在老板拒绝发放高温津
贴的情况下 ， 你等洗车工人
可以向人社局投诉 ， 也可以

依法申请调解 、 劳动仲裁或
者提起诉讼。

如果你在洗车过程中中
暑， 有权享受工伤待遇。

根据 《职业病分类和目
录 》 的规定 ， 中暑属于职业
病之一 。 《工伤保险条例 》
第14条规定 ， 职工患职业病
的 ， 应当认定为工伤 。 《防
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 第19
条规定 ： “劳动者因高温作
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
暑 ， 经诊断为职业病的 ， 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 需要提醒
的是 ， 劳动者在被医院诊断
为中暑后 ， 应当及时与单位
联系 ， 提供相关材料 ， 选择
向用人单位所在地 、 本人户
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
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职业病
诊断 ， 只有在获取 《职业病
诊断证明书 》 后才能申请工
伤认定 。 人社局会根据 《职
业病诊断证明书 》 直接作出
认定工伤决定。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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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我的女儿毕业后进入一家公

司工作， 目前已有7年时间。 去
年年底， 女儿患上较为严重的疾
病， 并按照程序向公司申请了病
休假。 但是， 女儿的身体状况至
今没有好转， 估计医疗期满后也
无法康复并正常恢复工作。

请问：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
能否与我女儿解除劳动关系？

答：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

伤医疗期规定》 第七条规定：“企
业职工非因工致残和经医生或医
疗机构认定患有难以治疗的疾
病， 医疗期满， 应当由劳动鉴定
委员会参照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
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力的鉴
定。 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 应当
退出劳动岗位， 解除劳动关系，
并办理退休、 退职手续， 享受退
休、 退职待遇。”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
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
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
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
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根据上述规定， 您的女儿如
果在医疗期满后无法康复， 经劳
动能力鉴定为一至四级伤残的，
则应当退出劳动岗位， 解除劳动
关系， 同时可以办理退职享受退
职待遇 。 若不属于一至四级伤
残， 但由于医疗期满尚未康复不
能恢复原岗位工作的， 公司需要
先给您女儿另行安排其他工作。
若您女儿也不能从事公司另行安
排的其他工作， 公司可以提前三
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您女儿或者
额外支付您女儿一个月工资后与
您女儿解除劳动关系。

患病职工医疗期满未痊愈，
公司能否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按照员工承诺终止劳动合同为何违法？

只要采取降温措施
就可不发高温津贴吗？

员工承诺达不到销售目标自动离职


